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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以总股本 11,575,299,445 股扣除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股份数

（105,843,541 股）的股本 11,469,455,904 股为基准，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3.69 元（含税），共计

4,232,229,228.58 元。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在本报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期间，若发生回购股份等情形并使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数发生变动的，维持利润分

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的金额。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汽集团 600104 上海汽车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逊 陆晓龙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489号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489号 

电话 （021）22011138 （021）22011138 

电子信箱 saicmotor@saic.com.cn saicmotor@saic.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3 年我国汽车市场呈现“低开高走、逐步向好”的走势特点。年初受部分汽车消费提前透支、



价格战引发持币观望等多重因素影响，车市消费恢复相对滞后；随着国家和地方一系列促消费政

策的有力推动，以及车企加大新品投放力度，市场需求逐步释放，显现出逐季向好的发展态势。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全年我国汽车行业实现整车销售 3009.4 万辆；其中，乘用车销售

2606.3 万辆，成为稳消费的重要基本盘，商用车销售 403.1 万辆，实现谷底反弹。从行业发展特

征看： 

一是结构“新”。2023 年我国汽车销量中“增换购”比例首次超过首购，升级化需求推动产品力

快速提升，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全年销量达到 949.5 万辆，同比增

长 37.9%，市场渗透率达到 31.6%，较上年增长 5.9 个百分点。 

二是市场“卷”。不仅“卷”价格，市场价格战贯穿全年、力度空前，随着产品力提升和价格下探，

新能源汽车市场结构加快从“哑铃型”向“纺锤型”转变，产品价格更加向 10-20 万元价位段集中；

同时“卷”配置，800V 高压、激光雷达、高算力芯片、城市 NOA 等电动智能化新技术加速落地，

实现“入门即标配”。 

三是出口“强”。2023 年国内市场销售 2518.4 万辆，同比增长 6%，汽车出口达到 491 万辆，

同比增长 58%，出口对我国汽车销量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5.7%，我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汽车

出口国；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120.3 万辆，同比增长 77.6%，助力中国车企在欧洲、东盟等海

外区域市场快速跻身销量榜前列。 

公司业务主要涵盖整车、零部件、移动出行和服务、金融、国际经营、创新科技等领域，已

形成以整车板块为龙头、各板块紧密协同、相互赋能、融合发展的六大业务板块格局。 

1、整车板块。主要从事乘用车、商用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所属上汽大众、上汽通用、

上汽通用五菱是国内细分市场领先的中外合资企业，其中上汽通用五菱已成为在合资模式下打造

自主品牌的中国汽车企业典范；同时，公司通过深化自主创新，加快建设智己、飞凡、荣威、MG

名爵、MAXUS 大通等自主品牌乘用车与商用车业务，致力推动自主品牌向新而行、向上发展。 

2、零部件板块。主要从事动力驱动系统、底盘系统、内外饰系统，以及电池、电驱、电控等

新能源和智能汽车零部件及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所属主要零部件企业包括华域汽车、

动力新科、联合电子、上汽变速器、捷能、上汽时代、时代上汽等。 

3、移动出行和服务板块。主要从事物流运输、出行生活服务、节能和充换电服务等领域。公

司所属安吉物流是国内最大的合同物流企业，2023 年国内整车运输量超 640 万辆；公司还在积极

推进充换电、光伏发电、危废处置、动力电池循环使用等新服务，助力实现“双碳”战略目标。 

4、金融板块。主要从事汽车金融、公司金融、保险销售、产业金融投资等领域。其中，汽车

金融业务主要是为经销商及汽车消费终端客户提供融资服务；公司金融业务主要是在监管机构允

许范围内，为公司所属成员企业提供资金存贷、结算、票据、外汇及各类代理服务；保险销售业

务主要是为消费者提供汽车保险中介服务；产业金融投资业务主要围绕电动智能化战略转型方向，

在产业链上下游进行股权投资。 

5、国际经营板块。公司已初步建成集研发、制造、营销、金融、物流、零部件、二手车等为

一体的海外汽车产业链，在泰国、印尼、印度设立了 3 个海外整车制造基地，建立起超过 2000

个海外营销服务网点，产品和服务已进入全球 100 多个国家及地区。 

6、创新科技板块。主要从事新能源、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领域的核心技术

研发，主要包括零束软件、捷氢科技、联创电子、帆一尚行等多家“科创小巨人”企业。公司通过

创新科技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并积极借助资本市场，推进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落地和商业化发展。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1,006,650,278,661.54 990,107,381,169.76 1.67 916,922,695,64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6,318,745,625.95 279,233,525,947.44 2.54 273,773,675,300.63 

营业收入 726,199,110,369.74 720,987,528,302.03 0.72 759,914,635,56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06,165,142.98 16,117,549,650.39 -12.48 24,533,097,94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44,669,854.90 8,991,524,863.70 11.71 18,575,001,265.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334,422,535.36 9,504,540,284.51 345.41 21,615,739,153.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8 5.84 减少0.86个

百分点 

9.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26 1.400 -12.43 2.1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1.400 不适用 不适用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总收入 145,916,475,075.54 180,638,392,229.31 196,787,101,644.16 221,363,163,973.19 

营业收入 140,657,396,527.85 175,752,150,394.77 191,560,461,797.26 218,229,101,64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82,676,516.80 4,302,369,493.93 4,322,192,065.17 2,698,927,06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163,263,182.68 3,505,613,083.10 3,802,445,538.41 573,348,050.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863,191,963.88 16,755,969,809.01 14,204,862,742.06 21,236,781,948.1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8,06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4,62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0 7,324,009,279 62.69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0 679,420,000 5.82 0 无   国有法人 

跃进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0 413,919,141 3.54 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0 403,301,600 3.45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349,768,454 2.99 0 无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313,007 237,608,614 2.03 0 无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98,585,000 0.84 0 无   未知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0 87,719,298 0.75 0 无   未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911,784 56,984,782 0.49 0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960,171 56,921,118 0.49 0 无 

  
未知 

前十名股东中回购专户情况说明 

公司回购专户未在“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列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股份数量为 207,059,46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7%。其中，公司

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议案》，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次回购累计回购

股份数量为 18,875,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 9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 9 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447.05 亿元，同比增长 0.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41.06 亿元，同比减少 12.48%，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8%，较上年减少 0.86 个百分点。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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